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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政策聯合⼩組委員會會議 
提交修訂《安老院條例》（第459章）及《殘疾⼈⼠院舍條例》（第613章）

意⾒書 

嚴重弱智⼈⼠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為⼀非牟利家長⾃助組織，旨在爭取嚴
重智障⼈⼠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服務的需要。 

家長會過去⼗多年⼀直就改善殘疾⼈⼠院舍，特別是私營院舎的服務質素提出
意⾒，期望殘疾⼈⼠在院舍內可享有尊嚴和優質的⽣活。所以對於社會福利署
「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作⼩組」（下稱⼯作⼩組）建議⼈均⾯積和⼈⼿
比例只作微調，家長會感到極度失望。 

對於⼯作⼩組提出的修訂建議，家長會有以下意⾒：

1. 院舍住客法定⼈均⾯積仍然偏低 
雖然⼯作⼩組表示已考慮實際照顧的需要，遂建議將⾼度照顧院舍⼈均⾯積由
6.5平⽅⽶調⾼⾄9.5平⽅⽶。然⽽，以殘疾院舍為例，計及2008年《實務守則》
由8平⽅⽶減⾄6.5平⽅⽶，⼀減⼀加，實際⼈均⾯積比2008年前只增加1.5平⽅
⽶。社署信誓旦旦要改善院舍質素，但⼗幾年過去，殘疾⼈⼠依舊只能蝸居。 

此外，建議未有列明寢室及其他基本設施包括客飯廳，洗⼿間/浴室、廚房、洗
衣房、辦公室及隔離設施等的⾯積，對於最終院友的寢室和活動空間可以擴⼤
多少實在令⼈存疑。 

在過去兩年多的討論，業界⼀直爭論提⾼⼈均⾯積將令宿位減少，特別是私營
院舍，院友將被逼遷出。然⽽，政府卻從未承諾制訂長遠的院舍規劃以解決問
題，吸纳多餘的院友，反之卻輕易就範。事實上，過去⼗年，以嚴重弱智⼈⼠
宿舍為例，其輪候時間越來越長。截⾄2020年3⽉底⽌，社署網⾴資料顯示，嚴
重弱智⼈⼠宿舍最快獲編配服務者的申請⽇期是2004年12⽉在新界東地區，⽽
最長輪候時間屬新界⻄地區宿舍，久⾄2001年12⽉，差不多要等19年，令⼈唏
嘘！由此可⾒，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未有對津助院舍的供求作出長遠規劃，私
營院舍只是服務使⽤者無可奈何的選擇。 

很多殘疾⼈⼠在院舍⼀住經年，也未必能常常外出，部份的活動能⼒也很強，
例如患有過度活躍症或⾃閉症的院友所需活動空間較⼤，地⽅狹窄只會令⼀些
院友情緒不穩，也易⽣磨擦，導致悲劇發⽣。 

家長會期望⼯作⼩組跟從⺠間建議的「8+8」⽅案，讓安老院舍及殘疾院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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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空間提供復康，護理服務及社交活動。 

2. 最低⼈⼿編制反映極低的服務質素標準 
院舍常常發⽣照顧不善或虐待的醜聞，正好反映最低⼈⼿編制的問題。根據建
議，⾼度照顧院舍增加了護理員及延長了保健員或護⼠當值時間，⽇間繁忙時
段有⼀名護⼠，2名助理員（即⽂員，司機，廚房員⼯或雜務員），3名護理員
及⼀名保健員以照顧五⼗⼈。試問如此緊絀的⼈⼿如何照顧50位需要⾼度照顧
的傷殘⼈⼠。

家長會對⼯作⼩組未有接納加設專職⼈仕如治療師、社⼯等的⺠間建議深表失
望。報告第5.4b段落(26⾴)指出有意⾒認為因著院舍分類不同，住客需要各有
不同，如劃⼀硬性規定僱⽤專職⼈仕會增加住客財政負擔。家長會想問難道入
住院舍只求三餐⼀宿，我們孩⼦的整個⼈⽣就是這樣度過，復康和基本社交活
動是多餘? 

縱使津助院舍⼈⼒資源較豐富，會員經常向家長會反映，孩⼦入住院舍後健康
及機能迅速轉壞：原本可以在扶助下走路的，變成以輪椅代步；可以⾃⾏表達
如廁需要的，變成穿上尿⽚；可以吞曣碎餐的，變成進食糊餐，這些都是⼈⼿
不⾜⽽引致，⽩⽩浪費了在特殊學校多年學習和訓練的成果。 

當社署和非政府機構花盡⼼思應付智障⼈⼠老齡化的困境，何不多作預防的功
夫，為院友及早提供更多訓練和復康⽀援？可惜的是⼯作⼩組對此視若無睹，
只採納了要有駐院護⼠的建議。 

雖然社署去年開始為私營安老院和殘疾⼈⼠院舍的住客提供外展服務，包括社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但截⾄2018年底就有613間私營院舍（548間
安老院和65間残疾⼈⼠院舍），僧多粥少，每位院友得到的專業服務怎會⾜
夠？即使外展隊伍能為院友度⾝訂造復康計劃和社交活動，前綫⼈⼿不⾜⼜如
何執⾏？ 

家長會建議在⾼度照顧院舍將護理員與住客的比例在⽇間時段增⾄1:15，強烈
要求將註冊社⼯納入⼈⼿編制，重回2008年前的狀況，並新增活動助理以協助
推⾏復康計劃和舉⾏社交活動。 

3. 限制私院接收殘疾兒童 
⼯作⼩組未有更改院舍接收殘疾兒童的年齡，仍維持在六歲以上，只表示⽇後
再探討，家長會認為不可接受。私院⼀般環境狹窄，⼈⼿不⾜，⽋缺訓練，試
問孩⼦如何在這般環境下健康成長？社署應積極了解個別幼兒的家庭狀況，盡
快安排他們入住兼收弱智兒童之家或與其就讀學校協調入住宿舍，讓這最弱⼩
的⼀群得到健康及⼈⾝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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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院舍持牌⼈問責性不⾜存漏洞
牌照申請者仍接受「合夥經營」和「法⼈團體」實未能杜絕違規者成立新公司
借屍還魂的漏洞，因為他們可透過授權不同的「適當⼈選」作「指定負責⼈」
申請牌照，所以家長會⽀持只有「⾃然⼈」可申請牌照，或「合夥經營」和「法
⼈團體」的所有合夥⼈和董事需同樣符合「適當⼈選」的規定。

⼯作⼩組在擬定報告時，政府究竟聴進了多少服務使⽤者和照顧者的建議，還
是側重院舍營辦者的意⾒呢？家長會期望政府作出公開諮詢，聆聽更多服務使
⽤者和照顧者的⼼聲，因為這關乎他們⾃⾝或親⼈在院舍數年，甚或數⼗年的
⽣活質素，畢竟下⼀次修訂⼜不知要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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